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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2015年 3月 31日

编制单位：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注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4,622,813.17 119,704,337.5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1,000,000.00 2,379,791.00

应收账款 971,846,747.23 838,838,733.64

预付款项 132,764,992.85 123,888,059.15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809,590,758.15 987,538,516.04

存货 535,465,091.35 522,895,119.84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333,770.18

流动资产合计 2,515,290,402.75 2,596,578,327.36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44,735,072.21 44,735,072.21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85,880,265.19 295,399,747.69

在建工程 38,232,577.13 35,555,051.14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50,634,798.38 50,925,792.41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4,338,559.29 3,443,061.65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442,048.34 11,400,125.34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435,263,320.54 441,458,850.44

资产总计 2,950,553,723.29 3,038,037,177.80

资产负债表(续)

2015年 3月 31 日

编制单位：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700,000,000.00 700,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69,646,282.07 26,570,704.79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5,586,152.79 7,380,068.90

应交税费 77,824,289.60 61,066,705.74

应付利息 1,344,444.46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3,085,496.71 28,175,254.22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0,000,000.00 50,0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926,142,221.17 874,537,178.11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43,491,917.57 44,382,787.67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43,491,917.57 44,382,787.67

负债合计 969,634,138.74 918,919,965.78

股东权益：

股本 360,000,000.00 36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86,928,050.85 286,928,050.8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2,082,770.87 1,559,895.13

盈余公积 151,062,926.60 151,062,926.6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180,845,836.23 1,319,566,339.44

股东权益合计 1,980,919,584.55 2,119,117,212.02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2,950,553,723.29 3,038,037,177.80

利润表

2015年 1－3月

编制单位：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184,733,331.41 230,234,193.54

减：营业成本 80,679,918.24 109,279,558.72

营业税金及附加 2,863,641.32 1,536,117.73

销售费用 532,791.25 446,294.18

管理费用 18,425,015.43 18,278,630.10

财务费用 10,637,597.52 13,779,694.66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71,594,367.65 86,913,898.15

加：营业外收入 945,406.34 623,819.22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12,814.95 26,696.9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9,950.9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72,526,959.04 87,511,020.47

减：所得税费用 11,247,462.25 11,929,740.06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61,279,496.79 75,581,280.41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61,279,496.79 75,581,280.41

现金流量表

2015年 1－3月

编制单位：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3,450,798.00 140,134,095.2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1,004,277.07 14,519,390.5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4,455,075.07 154,653,485.7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4,100,953.44 135,046,614.87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6,792,700.96 14,607,431.42

支付的各项税费 23,374,810.80 19,488,016.2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146,445.00 86,382,239.9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5,414,910.20 255,524,302.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040,164.87 -100,870,816.6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063,636.41 15,529,616.39

投资支付的现金 1,000,000.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63,636.41 16,529,616.3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63,636.41 -16,529,616.39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0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12,058,052.80 16,986,388.99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2,058,052.80 116,986,388.9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2,058,052.80 -16,986,388.9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5,081,524.34 -134,386,822.0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2,146,628.55 266,533,450.6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7,065,104.21 132,146,6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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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2015年4月13日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

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1,

2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5.000000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50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4.75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

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

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

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000000

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

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750000元；

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50000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91,200,000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182,400,000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4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5年4月30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4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5年4月30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

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

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

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

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5年4月3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

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079 吕 强

2 01*****966 欧阳波

3 01*****356 吕丽珍

4 01*****535 吕丽妃

5 01*****226 吕 懿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5年4

月30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转增前

本次转增（股）

本次转增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9,820,470 43.66 39,820,470 79,640,940 43.66

高管锁定股 39,820,470 43.66 39,820,470 79,640,940 43.66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1,379,530 56.34 51,379,530 102,759,060 56.34

人民币普通股 51,379,530 56.34 51,379,530 102,759,060 56.34

三、股份总数 91,200,000 100 91,200,000 182,400,000 100

七、本次实施送（转）后，按新股本182,400,000股摊薄计算，

2014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385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典大厦六楼

咨询联系人：佘砚

咨询电话：0579-89295369� � �传真电话：0579-89295392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23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加众禄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禄

基金” ）协商一致，自2015年4月23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众禄基金

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众禄基金办理以下基金申（认）购、定投业务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000423 前海开源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事件驱动混合

000536 前海开源可转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可转债债券

000596 前海开源中证军工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中证军工指数

000656 前海开源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沪深300指数

000690 前海开源大海洋战略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大海洋混合

000689 前海开源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新经济混合

000788 前海开源中国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中国成长混合

000916 前海开源股息率100强等权重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股息率100强股票

000932 前海开源睿远稳健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前海开源睿远稳健增利混合A

000969 前海开源大安全核心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大安全混合

001027 前海开源中证大农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中证大农业指数增强

001060 前海开源高端装备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高端装备制造混合

001103 前海开源工业革命4.0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工业革命4.0混合

164402 前海开源中航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中航军工

164401 前海开源中证健康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健康分级

001162 前海开源优势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优势蓝筹股票

001209 前海开源一带一路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一带一路混合

001102 前海开源国家比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国家比较优势混合

001178 前海开源再融资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再融资股票

自2015年4月23日起，我司旗下上述基金参与众禄基金申（认）购、定投

费率优惠活动（只限前端收费模式），优惠折扣1折起。 各基金具体折扣费率

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众禄基金活动公告为准。上述基金费率标准详见各基

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

公告。 优惠前申（认）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

折扣。

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众禄基金销售的基金，则自该基金在众禄基金开放申

（认）购、定投业务之日起，将同时参与众禄基金上述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折

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众禄基金活动公告为准， 本公司不再另行公

告。

四、特别提示

1、本优惠活动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认）购期的基金的前端申（认）购、定

投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

归众禄基金所有，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众禄基金的

安排和规定为准。

2、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

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

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3、上述基金原申（认）购费率标准请参见本公司网站发布的各基金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以及相关公告。

五、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qhky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1-666-998

2、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站：www.zlfund.cn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887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利益。投资人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开

放式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

险。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

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

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600704� � � � � � � � �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2015-037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吸收合并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如本次吸收合并方案最终未获得相关方的批准或核准，导致本

次吸收合并最终不能实施，则物产中大异议股东不能行使现金选择

权，也不能就此向物产中大及浙江省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主张任何赔

偿或补偿。

根据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

司” 或“物产中大” ）于2015年4月1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决议，为保护物产中大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本次吸收合并

将赋予物产中大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物产中大

异议股东，可就其有效申报的每一股物产中大A股股份，在现金选

择权实施日，根据《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

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及浙江省综合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浙江省交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之吸收合并协议》以及具体方案的有关内容，获得

由现金选择权提供方按照9.84元人民币/股支付的现金对价。

为了保障物产中大异议股东的权益，本公司作出如下提示性公

告。

有权行使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可以向在本次吸收合并

中提供现金选择权的第三方提出收购其股份的要求。 具体安排如

下：

一、异议股东

在物产中大股东大会上对本次吸收合并方案的相关议案 （公

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十四及项下的各项子议案、议案十五、

议案十六） 均投出有效反对票并持续保留股票至现金选择权实施

日， 同时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成功履行申报程序的物产中大股

东，有权依据本次吸收合并方案，就其有效申报的全部或部分物产

中大股份，获取由现金选择权提供方支付的相应现金对价。

在物产中大审议本次吸收合并事项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至

现金选择权实施日期间，物产中大异议股东发生股票卖出行为(包

括被司法强制扣划)的，享有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数量相应减少；物产

中大异议股东发生股票买进行为的，享有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数量不

增加。

如异议股东所持有的物产中大股份存在权利限制，或依法不得

行使异议股东退出权，则持有该部分股份的异议股东无权就该部分

股份主张现金选择权。

二、 现金选择权价格

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异议股东，可就其有效申报的每一股物产中

大股份，在现金选择权实施日，获得由现金选择权提供方支付的按

照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A股股票均价确定并公告的现金对

价，即9.84元人民币/股。

自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吸收合并完成日期间， 若物产中大有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现金选择权

价格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相应调整。

三、现金选择权的提供方

本次吸收合并中，由浙江省综合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作为现金选

择权提供方，收购物产中大异议股东要求售出的物产中大股份。 在

此情况下，该等异议股东不得再向物产中大或任何同意本次吸收合

并的物产中大的股东主张现金选择权。

四、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行使

1、 在本次吸收合并方案经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物产中大股东大会和中国证监会等相关政府部门或相关方

批准后，异议股东有权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按现金选择权价格将

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申报行使现金选

择权。

2、在现金选择权实施日，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应受让成功申报行

使现金选择权的异议股东所持有的物产中大股份，并按现金选择权

价格向异议股东支付相应的现金对价。

3、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应按主管机关或部门的要求，在规定的时

间内将相应款项存入指定的银行账户。 在现金选择权实施日，相应

的现金对价将转入成功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现金选择权异议股

东的资金账户中。

4、如本次吸收合并方案最终未获得相关方的批准或核准，导致

本次吸收合并最终不能实施，则物产中大异议股东不能行使现金选

择权，也不能就此向物产中大及浙江省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主张任何

赔偿或补偿。

5、物产中大异议股东行使现金选择权的税收、费用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结算公司的规定及证券市场的惯例执行。

本公司将在本次吸收合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

管部门的核准后另行公告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具体实施公告，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270� � � � � � �证券简称：法因数控 公告编号：〔2015〕033号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21日和4月22日分别收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胜军、郭伯春、刘毅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2015年4月21日至4月22日，因个人

理财需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合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4,95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2.617%。自2015年4月17日起，李胜军、郭伯春、刘毅合计减持本公司股票9,45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996%。 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情况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李胜军

大宗交易 2015年4月17日 18.33 150 0.793

大宗交易 2015年4月21日 17.91 150 0.793

大宗交易 2015年4月22日 18.71 15 0.079

郭伯春

大宗交易 2015年4月17日 18.33 150 0.793

大宗交易 2015年4月21日 17.91 150 0.793

大宗交易 2015年4月22日 18.71 15 0.079

刘毅

大宗交易 2015年4月17日 18.33 150 0.793

大宗交易 2015年4月21日 17.91 150 0.793

大宗交易 2015年4月22日 18.71 15 0.079

合 计 ——— ——— 945 4.996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李胜军

合计持有股份 2207.1450 11.669 1892.1450 10.00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51.7863 2.917 236.7863 1.25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55.3587 8.752 1655.3587 8.752

郭伯春

合计持有股份 2207.1450 11.669 1892.1450 10.00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51.7863 2.917 236.7863 1.25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55.3587 8.752 1655.3587 8.752

刘毅

合计持有股份 2207.1451 11.669 1892.1451 10.00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51.7863 2.917 236.7863 1.25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55.3588 8.752 1655.3588 8.752

二、其他相关说明

1、2015年4月15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披露了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预计在未来六个月内累计减持数量将达到或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9%。 李胜军、郭伯春、刘毅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根据李胜军、郭伯春、刘毅上市前签署的股份锁定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 也不向公司回售本人持有

的上述股份。 该锁定期已结束，李胜军、郭伯春、刘毅严格履行了该承诺；

3、本次权益变动后，李胜军、郭伯春、刘毅合计持有公司 30.010%的股份，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4、公司在2015年4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山东法因数控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

议案。 如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核准）并且顺利完成，公司的控股股东将变

更为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肖日明、肖毅、肖申；

5、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胜军、郭伯春、刘毅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548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2015-014

� � �债券代码：122085 债券简称：11深高速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未经审计营运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 董事会（“董事会” ） 谨此公告本集团

2015年3月的营运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收费公路

集团权益

比例

收入合并

比例

日均混合车流量（千辆次） 日均路费收入（人民币千元）

本月 同比增减 本月 同比增减

广东省－深圳地区：

梅观高速注1 100% 100% 74 不适用 278 不适用

机荷东段 100% 100% 214 20.7% 1,735 14.6%

机荷西段 100% 100% 177 26.7% 1,467 28.7%

盐坝高速注2 100% 100% 31 1.0% 425 -6.6%

盐排高速注2 100% 100% 48 -9.5% 357 -32.1%

南光高速 100% 100% 96 8.6% 877 0.4%

水官高速 40% — 185 6.9% 1,456 4.1%

水官延长段 40% — 69 14.0% 233 2.3%

广东省－其他地区：

清连高速 76.37% 100% 34 21.1% 1,938 2.5%

阳茂高速 25% — 42 30.3% 1,941 27.9%

广梧项目 30% — 39 10.6% 940 13.7%

江中项目 25% — 109 5.2% 1,132 9.3%

广州西二环 25% — 49 1.2% 934 2.0%

中国其他省份：

武黄高速 55% 100% 45 12.7% 986 0.3%

长沙环路 51% — 18 19.4% 187 21.5%

南京三桥 25% — 31 16.1% 1,165 7.4%

简要说明：

1、 根据本公司股东大会及深圳政府的相关批准和授权， 梅观高速梅林至观澜段约

13.8公里路段自2014年3月31日24时起实施免费通行， 深莞边界至观澜约5.4公里路段保

留收费。 有关调整的详情，请参见本公司日期分别为2014年1月27日、3月28日和3月31日

的公告。 由于收费里程已发生较大变化，故本月未提供同比变动数据。

2、盐田坳隧道自2015年2月1日起取消收费，对盐排高速、盐坝高速的营运表现产生

一定的负面影响。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http://www.sz-expressway.com的“收费路桥” 和“营

运数据” 栏目，分别查阅各收费公路的基本情况及历史营运数据。

谨慎性陈述

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营运数据乃根据本集团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且未

经审计。 由于完成车流量及路费收入的数据拆分、确认需要履行一定的程序，以及在联网

收费的环境下部分路段的营运数据在月度结算和披露时须以预估方式记录，因此该等数

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本公告之营运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

参考，投资者请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2日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补充公告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

员确保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2015年4月22日刊登的《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中“第七节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中，关于

“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中关于项目协办人信息的内容遗漏，现做如下补充：

原公告为：

“保荐人（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宜荪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2层、15层

联系电话：010-5832� 8888

传真： 010-5832� 8964

保荐代表人：赵源、蒋理

项目经办人：韩刚、杨艳萍、焦云帆、张瀛方、张紫清”

现更正为：

“保荐人（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宜荪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2层、15层

联系电话：010-5832� 8888

传真：010-5832� 8964

保荐代表人：赵源、蒋理

项目协办人：刘一凡

项目经办人：韩刚、杨艳萍、焦云帆、张瀛方、张紫清”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的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

谅解。

特此公告。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2日


